
桃園市 110 年度北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身心障礙學生輔具資源工作 

學習輔具評估及採購借用 作業說明 

ㄧ、依據 

    1.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1月 11日桃教特字第 1100002598函 

    2.桃園市 110年度北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身心障礙學生輔具資源工作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的 

   為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所需之合適輔具，滿足其學習需求，本市每年度統一辦理兩

梯次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具申請評估及採購借用工作。學校教師應主動與學生家長、

專業人員（如治療師..等）討論身心障礙學生使用輔具之需求，並協助學生辦理輔具

申請需求調查。 

三、輔具申請對象 

(一) 就讀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(機構)，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

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學生。 

(二) 參加本市各教育階段鑑定安置待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。 

四、輔具申請時間 

1.欲入學國小一年級及欲入學幼兒園者: 

109 年 12 月 1 日至 110年 3月 5日止。 

2.在學學生: 

110 年 2月 18 日至 3月 5日止。 

五、輔具申請程序 

      各級學校(園)應主動評估學生使用輔具之需求，並依期程協助學生辦理申請及借用

事宜。 

  （一）欲入學國小一年級及入學幼兒園者 

       於申請本市鑑輔會辦理之「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需求學生第 1 次轉介

鑑定安置作業」時，同時填報「桃園市 110年度第 1梯次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具

需求調查申請表」（附件二-1，已列鑑定申請表件中），一併提出申請。 

   （二）在學學生 

1. 由各級學校檢具下列各項資料： 

(1) 輔具需求及相關專業人員意見表(附件二-2)（必附） 

(2) 學校專業團隊服務記錄 

(3) 相關醫療證明 

(4) 裸耳與配戴助聽器後之聽力圖（申請聽障輔具者必附） 

(5) 視力檢測資料（申請視障輔具者必附） 

(6) 身心障礙證明（或手冊）影本（鑑定中個案必附）  

(附件二) 



2. 相關資料完成核章後，於申請期限內寄(送)至本市東門國小 (北區特殊教育資源

中心)完成申請，地址：33047 桃園市桃園區東國街 14 號。請註明:110-1 輔具評

估申請資料。 

六、輔具申請項目 

輔具類別 輔具項目 

肢多障輔具 

(行動移位與擺位輔具) 

特製輪椅、電動輪椅、站立架、擺位椅、特製課桌椅、各類
助行器、步態訓練器、移位機…等 

聽障輔具 助聽調頻系統(配合學生助聽器或電子耳使用) 

溝通輔具 
各式溝通板、溝通筆、溝通軟體、輸入輔助設備(特殊滑
鼠、特殊按鍵等)…等 

視障輔具 各類擴視機、放大鏡、點字機、點字觸摸顯示器…等 

 ※備註： 

1 學習輔具定義乃指身心障礙學生在教育場所（學校及幼兒園(機構)）需使用以改

善其學習效能之輔助器材。 

2 本案申請之學習輔具，以在校使用為原則，惟在家教育學生得申請在家中使用。

若學生需於學校以外之場所使用，請學校協助家長逕洽社會局等相關業務單位申

請補助購置。 

3 學生若欲申請 FM 調頻設備，需具備個人助聽器，並檢附三個月內之醫療院所開

立之聽力圖，並至助聽器公司先行檢修助聽器功能，方能配對借用。 

4 教師教學所需之教材及教具，不屬於此次輔具申請項目。 

5 學生個人生活類及醫療類等輔具（如：助聽器、眼鏡、矯正鞋、背架、副木、義

肢、進食餐具、安全帽、沐浴椅、推車、便盆椅、跑步機、呼吸器、製氧機、抽

痰機…等），不屬於本次輔具申請項目，倘學生有需求，請學校協助家長逕洽社會

局或衛生局等相關業務單位申請補助購置。 

6 視障用書及學障有聲書等（含大字書、點字書及有聲書等），不屬於此次輔具申請

項目，倘學生有需求，請學校逕依現行規定及時程向教育局申請。 

七、輔具申請評估方式 

  （一）集中定點評估 

1.時間： 110 年 3 月 28 日（星期日） 

2.地點：本市東門國小（北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），桃園市桃園區東國街 14 號。 

3.參加人員：學生、家長、申請學校之教師（以熟悉學生在校學習情形者為佳） 

4.各申請學生之評估時段本局將另行以公文通知 

  （二）生態評估 

在家教育學生由專業人員前往其學習場所(家庭或安置機構)進行輔具需求評估。 

(三）環境評估 

申請有使用環境要求之輔具者（如：電動輪椅），由專業人員前往其學習場所進行



環境評估。 

八、審查與提供： 

集中定點評估後，由本局召開輔具需求審查會議，審查通過者依下述二點提供合宜之

學習輔具： 

（一）現有輔具媒合借用：依據媒合結果調整輔具，由本中心通知申請學校及幼兒園(機

構)辦理借用。 

（二）無現有輔具，辦理採購： 

     1 由承辦學校依招標流程辦理輔具採購事宜。 

        2 採購交貨後，辦理輔具試用，學生、家長及各申請學校教師務必出席。 

     （預計於 110 年 8 月辦理，確切試用日期本局將另行公文通知各校） 

    3 廠商依據輔具試用結果調整輔具並完成採購驗收流程後，各校即可辦理輔具 

     點收及借用事宜。 

九、輔具借用與保管：各借用學校應妥善管理及使用輔具，並應隨時檢視輔具使用效能及

安全，每年 6 至 8 月辦理輔具續借。 

十、相關輔具申請時程圖表詳見(附件二-3、二-4)。 

十一、各級學校及幼兒園(機構)應主動發現身心障礙學生之輔具需求，並依本市輔具評估

時程（每年二梯次）提出申請。除兩梯次輔具評估作業外，本局南、北兩區特教資

源中心每年度另安排專業人員駐點服務，提供本市各校申請輔具維修、調整、媒合、

諮詢等相關服務。東門國小（北區特教資源中心）：3394572 分機 833、836、839；

興南國中（南區特教資源中心）：4629991 分機 113、4624993。 

十二、為充分瞭解本市身心障礙學生借用輔具之使用效能，本市每年將向借用輔具之學校

及幼兒園(機構)或學生家長辦理輔具使用效能調查，請學校(園)配合辦理。 

十三、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具申請及借用服務之執行成效，列入本市特殊教育評鑑之考核

事項，請學校落實執行。 

十四、本作業說明如有未盡事宜，請逕依現行規定辦理。 

十五、倘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本市年度業務承辦單位：東門國小（北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），  

聯絡人：謝慧珍教師、鄭淑華教師，聯絡電話：3394572#836、839



桃園市 110年度第 1梯次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具需求調查申請表 

學生姓名  是否就讀幼兒園 □ 無  □有:             幼兒園 

輔 
具 
需 
求 

□學生不需使用學習輔具 (請簽名，以下免填) 家長簽名  

□學生需要使用學習輔具：□目前已借用輔具(請填下列第一部分資料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目前無借用輔具(請填下列第二部分資料)     
◎注意事項： 

1.本表申請之學習輔具為學生於教育場所使用之輔助器材（在家教育學生得於家中使用外），於其他場

所(如家庭)使用與屬於個人使用之器材(如：矯正鞋、副木、義肢、助聽器等)，請逕洽社會局申請

補助。 

2.需申請輔具之學生，後續由北區特教資源中心（東門國小：3394572分機 836、839）聯繫、安排輔具

需求評估；經評估通過後，再請就讀學校依規定辦理借用手續。 

第一部分：學生目前借用輔具之使用情形(幼兒園教師填寫) 

輔具名稱 輔具編號 使用狀況(填代號) 使用狀況填寫代號:  

A符合學生需求，下學年可繼續使用 

B不需再使用該輔具，預計歸還 

C輔具需再調整，以更符合學生使用 

D 其他(請敘明) 

填表教師: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分機 

  
 

   

   

□除上述輔具外，需另借其它輔具(請續填第二部

分) 

 第二部分：本次輔具申請需求與相關意見 (家長或幼兒園教師填寫) 

學 
生 
基 
本 
資 
料 

出 生 日 期    年     月     日 身分證字號  

身心障礙手冊 
(或證明)  

障礙類別：         ，障礙程度：     度  ICD診斷：      

現 居 地 址  

家長聯絡電話 
(請確實填寫) 

(公)：             (宅)： 手機： 

需
申
請
之
輔
具 

□肢多障類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視障類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溝通類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

□聽障類:助聽器調頻系統（需自備個人助聽器）請填寫個人助聽器／電子耳資料: 

  1.左耳:廠牌________  型號 ________ ( ___年購□電子耳□耳掛式□其他：______) 

2.右耳:廠牌________  型號 ________ ( ___年購□電子耳□耳掛式□其他：______) 

建議申請輔具 

之專業人員 

職稱: □醫師   □(         )治療師  □教師  □其他(請說明):            

姓名:  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: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人員職稱 □家長 □     治療師 □教師 □其他:      填表人員簽名 
 

  學校/幼兒園業務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分機 

（附件二-1）學前生及小一新生適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鑑定個案編號: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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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二-2） 

桃園市 110 年度第 1 梯次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具評估 

輔具需求及相關專業人員意見表 

就 讀 學 校  年級  

學 生 姓 名  出 生 日 期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性 別 □男   □女 

鑑定紀錄  

□經鑑定之確認生(特教類別: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經鑑定或鑑定中之疑似生(特教類別: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尚未鑑定(□無 □有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，類別/程度:             ) 

特教安置(或申
請中)班型 

□普通班  □資源班  □集中式特教班(□啟智 □啟聰 □學前不分類)       
□巡迴班(□不分類 □視障 □聽障 □在家教育)    □其他：_________    

輔具借用狀況 
□曾向本市特教中心申請借用過輔具（請續寫下列各欄位資料） 

□未曾向本市特教中心申請借用輔具（請直接跳寫背面第二部分資料） 

第一部分：學生借用輔具之使用情形 

 (1)曾申請借用、目前已歸還: 

輔具名稱 歸還原因 

  

  

 (2)目前借用中: 

輔具編號 輔具名稱 輔具使用現況 

  □適用，符合學生需求 

□不適用，需重新評估 

 說明：            

  □適用，符合學生需求 

□不適用，需重新評估 

 說明：            

  □適用，符合學生需求 

□不適用，需重新評估 

 說明：            
 

第二部分：相關專業人員意見說明 

建議申請輔具 

之專業人員 

職稱:□醫師 □(         )治療師 □學校教師 □其他(請說明):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:                  

建議內容 

(請說明) 
 

輔具未來使用 

環境（得複選） 

□校園內：□普通班教室，設置於    樓；□集中式特教班，設置於    樓； 
          □資源班教室，設置於    樓；□專科/科任教室，設置於   樓； 
          □體育館，設置於     樓；   □其他，請說明：        
□置於家中使用（限在家教育學生）  
□其他環境(請說明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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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：本次輔具申請需求 

□ 肢多障類:(請勾選擬增加功能或輔具名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學習類：□特製課桌椅□閱讀架□特製輸入工具□其他: 

□行動類：□特製輪椅□電動輪椅□助行器□其他: 

□擺位類：□擺位椅□站立架□其他: 

身高：   公分；體重：   公斤； 

自行操作輔具能力：□可以□需他人協助 

目前能力描述： 

頭部控制：□正常 □偶可維持頭部正中位置但控制不佳或耐力不足 □完全無法控制 

坐姿平衡：□良好 □雙手扶持尚可維持平衡 □雙手扶持難以維持平衡 

站起：□不用手即可站起 □用手協助站起 □沒有協助無法站起 

站起前的嘗試次數：□一次即站起 □超過一次才站起 □沒有協助無法站起 

站立起 5秒內平衡：□無需支撐仍穩固□需支撐才穩固□完全無法站立平衡 

站立平衡：□窄底面無需支撐□寬底面(腳跟內側距離＞10公分)但不需其他支撐 

          □寬底面(腳跟內側距離＞10公分)且需其他支撐□不穩 

行走能力：□正常□協助下短距離行走或耐力不佳□大量協助下可跨步□完全無法跨步 

□ 聽障類:助聽器調頻系統（需自備個人助聽器）請填寫個人助聽器／電子耳資料: 

 項目 
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

耳掛式 耳內式 其他 耳掛式 體配式 

左耳 

樣式 □ □ □___ □ □ 

廠牌   

型號   

右耳 

樣式 □ □ □___ □ □ 

廠牌   

型號   

    助聽器最近保養日期：        功能是否正常：□是  □否：請敘明_________ 

     若為電子耳，請敘明：開刀日期：______ 開頻日期：_______ 開頻後使用情形：_________    

□視障類輔具，名稱：     

□溝通類，名稱：            

□其他類輔具，名稱：     

填表人員職稱 
□特教班教師      □普通班教師 

□      治療師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
填表人員簽名 

 

學校/幼兒園業務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單位主任：              校長/園長： 

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分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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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二-3） 

桃園市 110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具申請評估及採購借用時程表 

作業內容 
辦理月份 

備註 
第 1梯次 第 2梯次 

1 

學校教師主動與學生家

長、治療師討論學生輔具

使用需求 

2-3月 8-9月  

2 學校協助學生申請輔具 
2月 18日(一)- 

3月 5日(五) 

8月 30日(一)-  

9月 17日(五) 
 

3 

特教資源中心承辦學校辦

理學生輔具申請需求評估

及審查會議 

3月 28日(日) 10月 3日(日)  

4 

特教資源中心承辦學校辦

理現有輔具借用或招標採

購事宜 

現有輔具借用： 

  4-5月 

新輔具招標採購： 

  5-6月 

現有輔具借用： 

  10-11月 

新輔具招標採購： 

  10-12月 

 

5 

學校協助通知學生參加特

教資源中心承辦學校辦理

之輔具採購試用驗收 

8月 
110年 12月- 

111年 1月 
 

6 

學校協助點收學生所申請

之輔具，並依規定向採購

之特教資源中心承辦學校

辦理借用手續 

8月 111年 1-2月  

7 

學校協助追蹤學生借用輔

具之使用情形，倘須調整，

依規定洽詢採購之特教資

源中心承辦學校處理 

9-10月 111年 2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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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二-4) 

桃園市 110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輔具評估及採購借用作業流程圖 

(第 1 梯次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學生、家長、學校教師參加輔具評估 

1.時間：110 年 3 月 28 日(日)上午 

2.地點：桃園區東門國小 

於 110年 3月 5日(五)前填妥相關申請表件（附件二-1、其他檢附資料） 

1.在學學生：寄(送)至東門國小（北區特教資源中心）彙整 

2.欲入學國小一年級及欲入學幼兒園者：與本市鑑輔會辦理「110 學年度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特殊需求學生第 1 次轉介鑑定安置作業」一併提出 

教育局召開審查會議 

特教中心通知各校 

辦理輔具借用事宜 

採購招標流程 

(承辦學校) 

學生試用輔具 

1.時間：110年 8月初 

2.地點：北區特教資源中心 

（東門國小） 

3.人員：學生、家長、教師 

輔具送達各申請學校 

(110年 8月底) 

專業人員到宅進行生態評估 

(限在家教育學生) 

審查通過 審查不通過 

借用現有輔具 採購新輔具 

廠商依據試用結果調整輔具 

視審查未通過原因

（評估當日未到、

評估學生能力未達

或不適用）持續追

蹤輔導。 


